
製表日期：111年02月18日表106-3-2(108年度)綜稅基本稅額戶數20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戶數

繳納基本稅額
單位 基本所得額 綜合所得淨額

非死亡給付 死亡給付淨額

有價證劵交易所
得 非現金捐贈金額分開計稅之股利

所得

保險給付
海外所得總額分位別 申報大於歸戶所

得戶數

0000771092第1分位 92 21

0021481292第2分位 92 13

00119772292第3分位 92 19

000017804992第4分位 92 17

01028757892第5分位 92 20

00119788592第6分位 92 25

000011739192第7分位 92 23

01006839092第8分位 92 21

001011719192第9分位 92 26

013013769292第10分位 92 26

00006759192第11分位 92 19

001115719192第12分位 92 27

02107839292第13分位 92 19

031017809191第14分位 91 20

001014779191第15分位 91 23

003011789091第16分位 91 26

022011779191第17分位 91 24

113013819191第18分位 91 16

52006789191第19分位 91 19

312315798691第20分位 91 19

3715237200154415051833合    計 1833 423

一、說明：(一)繳納基本稅額單位，係指基本稅額大於一般所得稅額之戶數。
　　　　　(二)本表所指之戶數，係以歸戶資料計算之戶數。
二、本表使用說明：不同分位數據之比較會產生不同結果，分位越小比較的結果會越極端，統計資料尚不完整，統計數據僅供參考。
三、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
四、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